
领队带团须知
（4楼文化交流展学校团体参观）

【 其 他 注 意 事 项 】

1 . 长 柄 伞 不 可 带 入 馆 内 ， 请 置 于 1 楼 馆 外 伞 架 处 ； 折 叠 伞 请 放 入 包 内 。

2 . 本 馆 不 提 供 广 播 寻 人 服 务 ， 入 馆 前 请 提 前 约 定 集 合 时 间 及 地 点 。

3 . 集 合 地 点 请 勿 设 于 3 楼 或 4 楼 展 厅 入 口 处 及 其 他 观 众 流 动 较 多 的 地 方 。

4 . 1 楼 “ 亚 洲 吧 ” 没 有 预 约 服 务 ， 团 队 入 场 依 据 实 情 可 能 会 调 整 或 限 制 人 数 。

九 州 国 立 博 物 馆 总 务 课 电 话 ： 0 9 2 - 9 1 8 - 2 8 4 1 传 真 ： 0 9 2 - 9 1 8 - 2 8 1 0    

2 0 2 3 . 0 7

领 队 教 职 员 免 费 。

以 下 规 定 请 领 队 提 前 告 知 学 生 ， 并 在 参 观 时 适 时 进 行 监 督 。

感 谢 大 家 的 支 持 与 配 合 ！

展 厅 内 书 写 仅 限 于 铅 笔

勿 大 声 喧 哗

展 厅 内 勿 接 打 电 话 （ 请 关 闭 手 机 电 源 或 设 置 为 静 音 模 式 ）

4 楼 文 化 交 流 展 厅 ： 设 有 此 标 识 的 作 品 或 区 域 禁 止 拍 摄
3 楼 特 展 厅 ： 拍 摄 规 定 依 展 览 内 容 而 异 ， 请 遵 循 馆 内 规 定
※ 请 勿 拍 摄 视 频 ， 勿 使 用 闪 光 灯 或 其 他 补 光 设 备

勿 在 馆 内 追 逐 打 闹
乘 坐 扶 梯 时 勿 嬉 戏 玩 耍

勿 触 摸 展 品
勿 触 摸 展 柜 玻 璃
勿 将 私 人 物 品 置 于 展 柜 之 上

馆 内 禁 止 饮 食 （ 包 括 口 香 糖 、 糖 等 ）

※ 指 定 场 所 除 外

展 厅 内 请 注 意 步 履 声 响

禁 止 事 项

以 上 规 定 如 有 违 反 ， 博 物 馆 有 权 终 止 其 参 观 或 要 求 离 开

请 勿 将 提 包 等 物 长 时 间 置 于 座 椅 上


